
 

有關「新竹市 108學年度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

育學生學習狀況報告書或成果報告書」與繳交期限。 

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據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條例第 20條規定略以：「辦理個人

實驗教育者，應於每學年度結束後二個月內，提出學生學習狀況報告書，為期三年以上

之實驗計畫於計畫結束當學年應併提出實驗教育成果報告書......。」 

二、 依上開條例，現學年為 6與 9 與 12 年級(小六國三高三)非學學生之 108學年度學習

成果報告書請最遲於 109.06.10(星期三)前上傳系統；其餘學生 109.09.04(星期五)前

上傳系統。 

三、 非學實驗教育學習狀況或年度成果報告書，於期限內上傳經審議會查核後函文通知

結果。若未通過者，則該年度/該學期之實驗教育即未達標準，請於期限內再行補繳學

習狀況或年度成果報告書，若逾期未繳者:國中小階段作為下次申請審核依據；高中階

段主管機關無法發給實驗教育證明（學力證明）。 

 

 


